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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借款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

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好地吸引和留住人才，激

发员工的积极性，解决骨干优秀员工因在公司所在地、工作地所在城市购置首套刚需住

房自筹资金不足，或员工突发临时、紧急性的周转资金需求，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借款用途

借款用途符合以下三项之一：

一、住房类周转借款：基本原则是“扶优扶强”；主要用于骨干员工、优秀员工本

人在公司所在地、工作地所在城市购置首套自住刚需住房自筹资金不足部分，给予一定

额度、配套的临时周转资金。

二、救急救困类周转借款：基本原则是“救急救困”；主要用于员工本人或其家庭

成员（配偶、父母、子女）发生重大疾病、事故，员工家庭发生严重经济困难，需要紧

急或临时支持的。

三、其他合理且必要的临时性周转资金需求，款项使用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

要求。

员工借款应当专款专用，不得用于消费及其他用途。

第三条 借款人条件

一、借款人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正式员工。

（二）借款员工工作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

（三）员工本人没有应偿还尚未偿还的公司借款，且两年内不存在未按时偿还借款

的情形。

（四）员工本人及其配偶（如有)无不良征信记录，且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

二、借款人应符合下列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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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房类周转借款：有突出专业技能，或表现优秀、业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专

业技术管理人员及骨干员工。

（二）救急救困类周转借款：原则上员工家庭发生严重经济困难，且应当提供真实、

全面有效的证明材料。

公司不得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等提供借款。

第四条 借款额度

一、公司向员工提供的借款总额度为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

在此额度范围内，员工归还的借款及尚未使用额度，可循环用于后续员工借款申请。

二、单个借款申请人的住房类周转借款额度，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以员工

的服务年限、绩效表现、岗位职务、偿还能力等情况综合确定，以公司最终研究审议评

估结果为准。

三、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金额发生变动，导致员工借款总余额被动超出额度上限的，

公司暂停员工住房类周转借款。

第五条 借款利率及期限

一、借款利率：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员工借款，为免息。

二、借款期限：住房类周转借款期限一般为不超过 5年（含），特殊情况最长不超

过 10 年（含）；救急救困类周转借款期限一般为不超过 3年（含），特殊情况最长不

超过 5年（含）。住房类周转借款具体期限以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为准，自

公司给予借款之日起算。

第六条 借款要求和管理办法

一、住房类周转借款要求和管理办法：

（一）总量控制原则：公司组织住房类周转借款，每次实行人数及资金总量控制。

（二）规范借款程序：通过个人申请、部门推荐、综合评议、公示初步名单、复议

程序、异议程序、核准公示等流程后，确定借款人员。

（三）自筹部分资金：员工申请住房类周转借款，应自筹部分资金，公司解决其自

筹资金不足部分。

（四）提供三方担保：借款员工应协调公司其他员工或家庭、社会关系其他成员为

其提供第三方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人应具有相应的担保能力。

（五）签订借款协议：借款人应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在协议中明确约定还款时间、

还款办法、违约责任等事项，公司人事、财务和工会等部门应建立借款档案及台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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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归集相关合同、协议等材料。

（六）督促按期还款：公司员工所在部门、人事、财务等部门，对于到期的借款应

及时催还，对于出现未按时偿还等情形的，应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及时采取必要合理的措

施。

（七）加强监督管理：内部审计部门应对制度执行加强监督管理，定期进行抽查、

审计、督查，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二、救急救困类周转借款要求和管理办法：

（一）规范借款程序：通过个人申请，并提供真实、全面有效的证明性材料，员工

所在部门、人事和工会等部门核实、审查，集体研究、综合评议后，确定借款人员。

（二）履行必要手续：额度较大的应签订协议，视情提供担保，建立借款档案及台

账，在档案中归集相关证明材料、合同、协议等。

（三）督促按期还款：公司员工所在部门、人事、财务等部门，对于到期的借款应

及时催还，对于出现未按时偿还等情形的，应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及时采取必要合理的措

施。

（四）加强监督管理：内部审计部门应对制度执行加强监督管理，定期进行抽查、

审计、督查，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第七条 其他规定

一、本规则未尽事宜, 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公司原于 2024 年 3 月修订并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员工借款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


